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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大数据研究温室气体排放的环境

影响——以生命伦理为视角 

陈泓邑

(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昆明 650500)

摘　要 ：健康大数据研究和其他人类活动一道，经由排放温室气体 (GHG) 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增加未来

人受到健康相关伤害的风险。应该如何伦理地应对这种风险？以生命伦理中伦理委员会的伦理审查机制为

视域，探索科研人员通过碳抵消、降低研究过程中的 GHG 排放等方式，为研究进行伦理辩护，供伦理委

员会审查的可能性。该提议需要克服三个困难：①未来人无法就是否自愿承担当下研究产生的风险给出知

情同意；②难以合理要求科研人员为其职业工作中产生的 GHG 排放承担碳抵消的成本；③现行伦理委员

会不审查遥远的、涉及第三方的风险。

关键词：气候变化；科学研究；温室气体；伦理审查

中图分类号：B829 ；R-052　　文献标志码：A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n health-related 
big data research: a perspective from bioethics

CHEN Hong-Yi
(School of Government,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Among other human activities, health-related big data research contributes to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through the emission of greenhouse gases (GHG), thereby increasing the risks of health-related harm to future 
generations. How should we ethically address this risk? This paper proposes to examine the feasibility of scientific 
researchers providing ethical justification for their work through carbon offsetting and reducing GHG emissions 

陈泓邑，取得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后，在复旦大学从事与科技伦理相关

的博士后研究工作，现在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工作。博士后期间主要关注在科

学研究中获取并使用大量个人数据会带来的科研伦理问题，亦关注相关科研伦理

问题和环境伦理问题的交叉领域。当下的研究兴趣聚焦于从政治哲学角度讨论基

于科学共同体的专业判断做出政治决定的正当性，以及 AI 等新兴科技的社会应

用带来的伦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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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the research process, for ethical review. I tackle three challenges for this proposal: 1) future generations 
cannot provide informed consent regarding the risks resulting from current research; 2) it is difficult to reasonably 
require researchers to bear the cost of carbon offsetting for the GHG emissions generated by their professional 
work; and 3) current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do not typically review distant, third-party risks.
Key words: climate change; scientific research; green house gases;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虽然早在 1912 年就有学者提出，生命伦理不

应仅仅关注人，还应关注人与其他所有生命以及环

境的道德关系 [1]，但在 20 世纪，随着生命伦理与

医学伦理发生交叉，比彻姆和邱卓思将“生命伦理”

等价于“生命医学伦理”[2]，并认为其主要关注个

体层面上的医生 ( 或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人员 )- 患
者 ( 研究被试者或参与者 ) 之间的道德关系 [3]。虽

然生命伦理学者也在宏观层面上讨论卫生政策与人

群健康 [4]、动物实验的伦理问题等话题，但 20 世

纪中后期至 21 世纪初，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被认为是伦理学的另一个分支——环境伦理的研究

对象。然而，时代发生了变化。目前，人类活动的

行星级影响，已经将传统作为人类活动背景舞台

的地球环境搬上了前台，成为了聚光灯下的主角之

一 [5]。在现实中，包括生命科学、医学研究在内的

各类健康相关研究，与其他人类活动一道，通过排

放温室气体 (green house gases, GHG)对环境造成影

响。时代精神要求生命伦理不再停留于其 20 世纪

的主要形态，而必须在“新气候条件”下 [5]，直面

气候问题，聚焦健康相关研究活动 GHG 排放造成

的环境影响，以及我们应为此承担何种道德责任。

1　健康大数据研究GHG排放的环境影响与伦

理风险

科学研究人员在其职业活动中会产生 GHG 排

放 [6-7]。对科研活动中产生的 GHG 进行估算的经验

科学工作方兴未艾 [8-10]。在数据密集型科学研究中，

处理大量数据、训练算法会消耗大量能源。如果这

些能源属于传统化石能源，就会产生 GHG 排放，

造成环境影响。尽管和其他绝大多数个人或部门的

GHG 排放一样，科研产生的 GHG 排放相较于人类

活动造成的总体排放而言也只是杯水车薪，但所有

不同类型的，往往单个看来都十分微小的 GHG 排

放聚合起来 [11]，酿成了人类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

并会在未来诱发更多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疾病和灾

难，形成伦理上令人担忧的风险。

科研人员对与研究相伴产生的 GHG 排放会带

来的风险是否负有道德责任？应该如何应对该风

险？生命伦理直到近年来，才开始关注上述问题。

但视角主要集中在医疗健康行业 ( 临床活动 ) 本身

产生的GHG[12-14]，从伦理角度探讨健康相关研究 (科
研活动 ) GHG 排放的研究还在起步阶段 [15-17]。

近期，一份探索性的经验研究显示，基于

U.K.Biobank 的数据开展研究的健康大数据研究人

员会对研究的环境影响表示关切，且感知到其作为

科学家，有责任降低研究活动的 GHG 排放 [17]。除

了经验研究，既有规范分析也提出，可以基于健康

与环境正义，得出在健康相关研究中，科研人员有

责任降低 GHG 排放带来的风险 [18]。但如下问题尚

未得到有效关注：是否能够以生命伦理中已经成熟

的伦理委员会责任为视角，进一步在规范层面分析

科研人员及其机构，尤其是从事健康相关大数据研

究的科研人员和机构，应该如何伦理地应对其

GHG 排放。

接下来首先考察是否能够将既有的，个体与机

构在研究中不破坏环境、最小化研究对环境造成的

负面影响的责任，推广到论证科研人员有责任在其

研究中控制 GHG 排放。论证由于传统保护环境的

责任“可归责”(attributional)，而 GHG 排放带来的

风险与影响难以归责，因而不能直接套用传统规范。

而后论证由于 GHG 排放仍然带来了风险，而增加

风险意味着要为其伦理上为何可允许提供辩护，于

是包括科研人员在内的排放主体，有责任辩护自己

增加风险的行为，研究机构有二阶责任确保科研人

员履行该责任。进一步讨论如何将上述设想落实到

现有伦理委员会的运作机制中，回应以下三点困难：

①未来人无法就是否自愿承担当下研究产生的风险

给出知情同意；②难以合理要求科研人员为其职业

工作中产生的 GHG 排放承担碳抵消 (offsetting) 的
成本；③现行伦理委员会不审查遥远的、涉及第三

方的风险。上述困难均可克服，得出如下应对策略：

在伦理审查材料中，应当披露在科研人员控制能力

范围内的项目 GHG 排放水平，并与替代方案进行

对比，表明项目计划以何种方式降低或抵消可能造

成的 GHG 排放。进一步表明，降低 GHG 排放可

能带来的风险是系统工程，不能局限于考察研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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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和研究机构。研究资助机构 ( 例如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 ) 作为一个系统，可以通过资助清洁能源研

究、环境友好型技术设备研发等方式，间接降低未

来社会可能的 GHG 排放，从而抵消资助数据密集

型健康相关研究产生的 GHG 排放可能带来的风险。

2　保护环境的传统责任与减排责任

传统上，科学家和科研机构，以及各类一般机

构，都有保护环境的责任，包括不直接向环境中排

放污染物等。具体到科学家和科研机构，这意味着

科学家和研究机构不能直接将未处理的废物，如试

剂、化学药品、电子废物等直接排入环境之中。尽

管上述主张已经成为当代常识，但当将语境转移到

GHG 排放与气候变化，是否能够拓展这一传统上

既定的保护环境的责任，证成科学家与机构有责任

减少研究活动产生的 GHG，则并不显而易见。

在传统语境中，可以明确界定污染物排放与环

境破坏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有致癌性化学品从实

验室流出，导致周围居民癌症发生率上升，这是“可

归责的”。但在气候伦理语境中，难以界定任何一

个个体，甚至是作为一个群体的科学研究部门的

GHG 排放行为带来的环境影响，与未来可能发生

的，气候变化相关的伤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11]。麻烦

在于，GHG 本身并不是致癌的化学污染物，它对

环境的影响体现在 ：在大气中积累过多的 GHG 后

会引发气候变化，这在未来会导致更加频发的，与

气候变化相关的气象灾难和传染病。当下每个个体，

甚至每个机构的 GHG 排放，只是这复杂的因果网

络中的一环 [19]。很难说如果未来世代中有某个群体

因海平面上升带来的洪水，而更可能罹患与灾难相

伴的传染病，可以归因到当代某个人或机构的

GHG 排放。这使得很难论证当代任何个人或部门

对 GHG 排放带来的风险有可归责责任，包括科研

部门在内。

总结来说，由于人类活动引发气候变化，涉及

全人类的各个部门以及几乎每一个个体，其中任何

一个部门或个体，孤立地看，其 GHG 排放都很难

被归为未来可能发生的气候相关伤害的原因，于是

难以归责。GHG 排放的上述特征，还会带来典型

的“部分服从”(partial compliance) 问题：即使要

求所有部门都通过减排或抵消等方式，控制其

GHG 排放会带来的影响，但如果只有一部分主体

接受并服从，对于后果而言于事无补 [20]。在许多其

他人都不服从的情况下，专门单独将某个主体拎出

来讨论该主体对其 GHG 排放可能带来的风险的责

任，就显得是道德上过分的要求。

在经验层面上，上述主张也体现在普通科研人

员的观感之中。当经验调研问及科研人员如何看待

其研究项目的 GHG 排放时，就有科研人员强调，

科研部门的排放相较于其他部门来说杯水车薪 [17]，

以此质疑从事健康相关研究的科研人员是否有减排

责任。因此，无论是从规范性分析的角度，还是从

经验研究的角度看，要从传统科研人员及其机构保

护环境的责任，推论出其有减排 GHG 的责任，都

不太可行。

3　增加风险作为“待辩护项”

3.1　辩护科研因GHG排放产生的风险责任

尽管难以确立可归责责任，科研部门的排放相

较于交通运输、食品工业等部门也明显较少，但这

不意味着科研产生的 GHG 排放不会造成风险，也

不意味着人们就不需要为其会带来风险的行为提供

辩护。

首先，为什么增加风险需要得到辩护？这是由

于，与道德相关的“风险”，一般指基于某个主体

理应知晓的相关证据，可以推论得到的，其某个行

为会带来的可能伤害，包括伤害可能发生的概率、

伤害发生时可能的严重程度等 [21]。总的来说，增加

风险的行为不天然在道德上可允许，如果不能得到

道德辩护，那么从事相应行为就是道德上成问题的。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某个行为的风险会大到无

法为其提供道德辩护。即使是像制造原子弹这样可

能会带来极高风险的行为，在特定情境下也可以得

到道德辩护。相应地，也没有哪个增加风险的行为，

其风险会小到天然就不需要为其提供任何辩护。这

意味着，即使科研部门在研究活动中产生的 GHG
排放相较于其他部门较少，也不能推理出科研部门

以及科研人员不需要为该行为提供辩护。科研人员

于是有责任表明自己的排放行为为什么在道德上是

可以允许的。

其次，诉诸“部分服从于事无补”并不能够给

出令人满意的辩护：如果每个人或每个国家都以这

种理由就 GHG 排放问题讨价还价，那气候变化将

成为真真切切的，危及人类种群的“存在危机”[22]。

第三，情况在健康相关科研领域更加独特：健

康相关科研的根本目的本就在于使研究成果能够在

未来惠及大众，从而促进人们的健康。而其 GHG
排放又会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对气候造成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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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影响未来人群的健康，这就使得健康相关研究

面临独特的问题：有必要为健康相关研究开展过程

中伴随产生的 GHG 排放寻找更好的辩护。

3.2　既有伦理审查机制处理GHG排放风险的局限

要讨论科研人员是否应当为自己可能带来风险

的科研活动提供辩护，以及如何提供辩护，生命伦

理的既有实践可以提供非常丰富的启发。涉及人的

医学、生命科学研究活动都可能产生风险，这些风

险并不因为研究可能促进“科学进步”而天然得到

道德辩护。例如，如果科研人员要使用患者个人数

据开展研究，就要为其行为可能带来的隐私风险提

供辩护，比如通过获得知情同意来表明本不可以做

的行为，经由“同意”转为可以 [4]。而科学研究机

构中的伦理委员会，则负有审查这些辩护是否合理

的责任。上述伦理审查机制并没有破坏科学研究的

学术自由，反而为学术自由提供了伦理保障。可以

初步认为，至少对于从事健康相关研究的科研人员

和机构而言，由于其科研产生的 GHG 排放毕竟是

在增加风险，可以要求其在进行伦理审查时，提供

辩护相应行为为什么在道德上可允许的材料。

但是，由于存在以下困难，难以将生命伦理中

现行的伦理委员会保障机制直接“拿来”套用于处

理科研过程中的 GHG 排放问题。

其一，知情同意面临的困境。在生命科学与医

学研究和临床干预中，风险往往由研究参与者或患

者承担，他们也是评估是否自主自愿承担风险的直

接主体 [4]。但是，在 GHG 排放中，科学研究尽管

也会造成风险，可这些风险发生在未来，会降临于

现在尚未出生的人群。这些人不是研究的直接当事

人，且显然无法通过给出知情同意来为发生在当下

的风险行为开绿灯。

其二，既有伦理审查实践不考虑“遥远的”，

涉及“第三方”的风险。即使不考虑知情同意面临

的困难，而只考虑研究带来的风险收益是否平衡，

收益是否能够公正地分配于不同人群，伦理委员会

也难以评估某项科学研究产生的 GHG 排放带来的

风险。邱仁宗先生在讨论生命医学伦理中的风险 -
收益分析时指出，作为“未来可能的损害”，风险

需要与“预期好处”成正比 [4]。上述分析中的“未来”

涉及的时间跨度不大，难以拓展到考虑健康相关大

数据研究的 GHG 排放在遥远未来带来的风险。理

由与难以评估个人排放行为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类

似：这些影响相较于总体人类排放行为带来的影响

太过微小。且上述风险，容易被解读为研究会对尚

未出生的第三方带来的风险，而根据现行伦理委

员会伦理审查的实践模式，伦理委员会并不考虑，

也无法考虑研究会给如此久远的非当事人带来的

风险。

除了上述困难，还有其他困难在于，在涉及

GHG 排放的伦理讨论中，人们会承认，当排放主

体能够抵消 (offset) 自己的排放，从而实现净零 (net 
zero) 或净负 (net negative) 排放，那么排放主体就

可以为自己的 GHG 排放行为提供辩护 [22]。但是，

要求科研人员通过购买碳汇等方式抵消科研活动产

生的 GHG，在伦理上成问题的。

首先，科研活动中的 GHG 排放是科研人员为

了工作而产生的，而工作是其收入来源。这与富豪

乘坐私人飞机出行这些“奢侈行为”产生的大量

GHG 不同。在后者中，可以合乎伦理地要求富豪

付出额外成本，购买碳汇抵消其 GHG 排放。问题

在于，富豪可以不乘坐私人飞机出行，但科研人员

不可以不工作。从这个角度看，科研活动产生的

GHG 其实属于维系科研人员生活而难免的排放

(subsistence emissions)，但从道德上讲，要求人们

为其要生活，要在社会上立足而伴随产生的 GHG
排放提供抵消是不合理的 [23-24]。

其次，如果我们提升议论所聚焦的层次，从微

观上升到宏观，会发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真正重要之

处，在于使全部人类活动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这

意味着，关键不是任何具体的排放行为，而是要考

察所有行为聚合起来是否能实现净负或净零排放。

而科学技术究竟发展到何种程度，对于我们是否能

够实现上述目标至关重要。于是，从作为一个整体

的科研部门看，如果其他旨在降低未来人的各种活

动的 GHG 排放量的科学研究能够取得突破，就可

以为其他科学研究产生的 GHG 排放提供如下辩护：

科研部门已经将许多资金投入到清洁能源研发，而

一旦实现清洁能源革命，将能够在未来实现整个人

类活动的去碳化，从而抵消目前某些科学研究产生

的 GHG 排放。果真如此，那健康相关科研人员目

前似乎就可以不受额外限制地排放 GHG。

问题在于，指出上述这两点是否能够免除个体

科研人员，尤其是受到伦理委员会约束的，从事健

康相关研究的科研人员，辩护自己科研活动排放

GHG 可能引发的风险的责任？是否可以通过生命

伦理中既有的伦理委员会机制，来处理健康相关研

究，尤其是与健康相关大数据研究伴随的 GHG 排

放可能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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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辩护引入伦理委员会审查机制的可能性

上述三个问题均可得到回应，可以引入伦理委

员会机制来处理健康相关研究的 GHG 排放带来的

风险问题。

4.1　知情同意

虽然能够给出知情同意的人群目前确实还不存

在，但即使没有知情同意，也不意味着某项研究或

干预就可以任意开展。即使在现行伦理审查机制中，

也存在经由代理同意而免除直接向当事人征求同意

的要求。比如面对智力、理解能力欠缺的患者或研

究参与者，或可在紧急情况下免除同意等 [25]。

GHG 排放对未来人的影响是漫长而持续的，

因而不属于紧急情况范畴，我们也不能预设未来人

的智力、理解能力欠缺。尽管如此，仍然可以这么

认为：正是由于不能预设未来人的智力、理解能力

欠缺，于是出现了一个典型的契约论式的“理性商

谈”场景：可以设想，我们和未来人在某种无知之

幕的遮蔽下，彼此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代人，但都

可以预设对方有完整的理性能力。在这种情境下，

我们试图寻找一种不会被理性人合理拒绝的行为，

也就是说，即使在揭开无知之幕后，我们发现自己

其实身处未来，我们也不会合理拒绝我们的前人做

出那些行为。

在这样一场契约论式的商谈中，不知道自己究

竟属于未来人还是当代人的“理性人”，为了防止

无知之幕揭开后发现自己身处未来而利益受损，于

是至少可以就健康相关研究的 GHG 排放提出如下

质疑：首先，既然“过去”开展的这些研究旨在促

进并提升“未来人”的健康，那该目标就不应被伴

随研究产生的 GHG 排放所抵消；第二，由于科研

的不确定性，可以合理地认为，相当一部分健康科

学研究在研究结束后其实难以转化，从而真正能够

促进未来人的健康。因而可以合理采取一种较为悲

观的态度，认为相当一部分的健康相关科学研究，

如果不通过某种方式降低或抵消其产生的 GHG 排

放，就根本不会在未来促进健康，而只会通过产生

GHG 给未来人的健康带来风险。于是，在契约商

谈中，理性人可以合理地拒绝允许开展没有抵消或

降低 GHG 排放可能带来的风险的科学研究。该进

程可以模拟知情同意进程，若无任何风险降低或抵

消措施，理性人不会给出知情同意。因此，要想开

展此类研究就需要为研究添加更多道德上的限制，

才能获得理性人的“同意”。

4.2　替代方案与碳抵消

健康相关研究涉及的科研人员及其机构此类研

究可以通过何种方式降低或抵消 GHG 排放带来的

风险？现有文献中的一般讨论可以提供启发：进行

碳抵消。之前提到，“抵消”指在做出一个增加风

险的行为后，另做一个可以降低风险的行为，通过

一组行为实现风险清零。在科研语境以外，一般的

碳抵消方式包括付费种植树木等。总之，抵消需要

付出一定的成本。但根据之前的分析，要求科研人

员为科研活动中可能产生的 GHG 承担碳抵消的成

本是不合理的。该困难是否也可能得到回应？

首先，科研人员进行碳抵消，并不一定需要付

出不合理的成本。经验研究显示，科研人员能够通

过“顺水推舟”的行为提供抵消。已有经验研究显示，

部分自认为有责任降低 GHG 排放带来的风险的科

研人员，想到了优化算法，减少“跑算法”的时间，

并尽量使自己开发的算法开源，让其他科研人员可

以不用再训练类似的算法，从而尽可能减少排放 [17]。

尽管上述想法只是科研人员朴素的直观表述，但用

伦理术语重构上述朴素的道德主张，其核心思想可

以被表达为，科研人员可以通过成本低廉的抵消方

式，来尽可能弥补伴随科研的 GHG 排放带来的风

险。具体选项包括开源算法，帮助其他科研人员避

免“重复排放”。通过减少或取消别人的排放，来

抵消自己的排放。

其次，即使由于种种限制，科研人员以及单个

项目本身难以在其可以接受的成本范围内实现抵

消，科研部门作为一个整体也可以通过抵消，来实

现本部门的 GHG 净零甚至净负排放。当下如火如

荼的绿色、新质生产力建设，就离不开科研部门的

参与。科学基金可以通过资助相关研究来促进未来

更多的人群使用清洁能源，从而降低整个社会的

GHG 排放，进而对科研部门中其他研究产生的

GHG 排放提供抵消。诚然，如何在经验层面上量

化科研部门的 GHG 排放，以及资助清洁能源研究

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抵消既有排放，从而在实践中实

现抵消，是一个涉及众多学科的复杂问题。但从伦

理上讲，碳抵消策略是道德上合理的：如果能够实

现，那就可以消除健康相关研究中的 GHG 排放的

伦理风险。只不过，由于问题上升为了一个系统工

程，需要从整个科研组织部门的宏观角度考察问题。

通过这种抵消模式为 GHG 排放提供辩护的主体，

不再是从事单项研究的科研人员本人，进行审查的

也不是机构内伦理委员会。如果能够建立这样的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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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机制，科研人员本人的责任就可以被局限于表明

已经尽可能减少研究会产生的 GHG，且已经通过

力所能及的方式，在可接受的成本内进行了碳抵消。

4.3　伦理委员会与“第三方风险”

以上讨论如果成立，均是在要求科研人员与伦

理委员会在考察某项研究的风险时，考察研究会对

生活在遥远未来的第三方带来的风险。但在伦理审

查的现行实践中，伦理委员会通常只考察研究会对

研究参与者 ( 传统上所言的“被试”) 带来的直接

风险，以及如果是在研究参与者身上进行传染性疾

病研究，参与者离开实验环境后是否会将疾病传染

给他人这样的较为直接的风险。现行审查模式限制

所要考虑的风险的范围，这是否与要求考虑研究伴

随的 GHG 排放会产生的风险相违背？

要回应上述问题，需要我们反思限制伦理审查

时所要考察的风险范围的理由和根据。一般来说，

之所以不能合理地要求普通人考虑自己的行为可能

在遥远时空中带来的风险，是由于人们缺乏相应的

证据来评估自己的行为究竟会以何种机制产生风

险，从而无法合理地控制风险的产生。风险可能经

由一个极其复杂的，其中许多因素不可控的因果网

络而产生。但是，道德上要求承担责任的一个前提

是，人们可以控制行为以及行为的后果。落到科研

语境中，以上推理意味着，科研人员要对自己开展

某项科研会带来的何种风险有明确的认知，且知道

该风险会通过何种机制产生，才能进入伦理审查的

范围。在这个意义上，绝大部分“遥远的”，涉及“第

三方”的风险，确实都不应该进入科研人员以及伦

理委员会进行审查时的考虑范围。

但是，上述理由适用于要求伦理委员会免去审

查研究的 GHG 排放风险吗？当下，“人类活动引发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气候科学界的共识 [26]。即使从

事健康相关科学研究的科研人员不熟悉气候科学的

相关研究，对 GHG 排放会通过何种机制在未来带

来健康相关伤害从而引发风险缺乏理解，但仍然可

以合理地要求科研人员知道自己从事的科研活动也

是人类活动的一部分，伴随其产生的 GHG 排放会

对气候产生负面影响。之所以可以做出这种要求，

是因为良好运作的科学共同体形成的共识可以成为

“公共理由”(public reason)[27]。虽然学术界仍在争

议共识是否可以成为证成集体行动正当性的公共理

由 [28]，但至少“科学共识能够成为公共理由”这一

主张极具吸引力。减排或要求碳抵消的主张，只要

可以经由公共理由得到辩护，那么任何一个普通公

民，或不熟悉该科学共识的其他科学领域的研究人

员 ( 既是科学家，也是公民 )，就都有义务遵守减

排或碳抵消的要求，即使其活动产生的风险影响的

是“遥远未来”的“第三方”。于是，可以合理地

要求伦理委员会改变既有的实践模式，在伦理审查

中审查该项目是否计划尽可能减少 GHG 排放，以

及是否采用力所能及的方式进行碳抵消。

5　结论

健康相关大数据研究历来受到伦理委员会的约

束，且研究本身的目的在于在 ( 相对短暂的 ) 未来

逐步促进人群健康，而 GHG 排放，又会对 ( 遥远 )
未来的人群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上述特征使得它适

用于讨论通过伦理审查来处理科研相关 GHG 排放

风险的路径机制。科研人员可以通过对比不同研究

方案可能带来的碳足迹，选取碳足迹最低的方案，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碳抵消，来为研究提供伦

理辩护，并供伦理委员会审查。该主张不仅适用于

健康相关大数据研究，也有潜力拓展到讨论各类会

产生 GHG，但本身无助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科

学研究类型。在不同类型的科研中，科研人员如何

在成本可控范围内降低或抵消 GHG 排放带来的风

险，可以成为未来研究的主题。作为一个整体，科

研部门可以通过资助旨在实现去碳化的科学研究，

例如清洁能源、环境友好型研究，来抵消其他研究

类型可能产生的 GHG 排放，这将能够为科研人员

以合乎伦理的方式，心安理得地开展研究提供有力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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